附件2：项目需求

服务技术指标及要求
1、检测内容清单
1.1 通州院区污水站
	序号
	污染源类别
	排放口名称
	排放口编号
	污染物种类
	排污许可排放浓度限值
	监测频次要求

	1
	废水
	废水总排口
	DW003
	化学需氧量
	250mg/L
	1次/周

	2
	
	
	
	悬浮物 
	60mg/L
	1次/周

	3
	
	
	
	粪大肠菌群数
	5000 MPN/L
	1次/月

	4
	
	
	
	五日生化需氧量
	100mg/L
	1次/季

	5
	
	
	
	阴离子表面活性剂
	10mg/L
	1次/季

	6
	
	
	
	动植物油
	20mg/L
	1次/季

	7
	
	
	
	石油类
	20mg/L
	1次/季

	8
	
	
	
	挥发酚
	1.0mg/L
	1次/季

	9
	
	
	
	总氰化物
	0.5mg/L
	1次/季

	10
	
	
	
	沙门氏菌
	不得检出
	1次/季

	11
	
	
	
	志贺氏菌
	不得检出
	1次/半年

	12
	
	
	
	总磷
	8mg/L
	1次/年

	13
	
	
	
	溶解性总固体
	1600
	1次/年

	14
	
	
	
	粪大肠菌群/蛔虫卵
	
	清掏前检测

	15
	雨水
	雨水排放口
	DW004
	化学需氧量
	250mg/L
	有水流动时按日检测

	16
	无组织废气
	污水处理站周界
	/ 
	臭气浓度
	10
	1次/季

	17
	
	
	
	甲烷
	1%
	

	18
	
	
	
	氯（氯气）
	0.1mg/Nm3
	

	19
	
	
	
	硫化氢
	0.03mg/Nm3
	

	20
	
	
	
	氨（氨气）
	1.0mg/Nm3
	

	21
	有组织废气
	污水处理站废气排放口
	DA007
	臭气浓度
	/
	1次/季

	22
	
	
	
	氨（氨气）
	10mg/Nm3
	

	23
	
	
	
	硫化氢
	3.0mg/Nm3
	


1.2 西果园社区
	序号
	污染源类别
	排放口名称
	污染物种类
	排污许可排放浓度限值
	监测频次要求

	2
	废水
	废水排放口
	悬浮物 
	0-400mg/L
	1次/半年

	3
	
	
	化学需氧量
	0-500mg/L
	

	4
	
	
	五日生化需氧量
	100mg/L
	

	5
	
	
	氨氮
	0-45mg/L
	

	6
	
	
	总余氯
	2-8mg/L
	

	7
	
	
	粪大肠菌群数
	0-5000MPN/L
	


2、服务内容
2.1 按照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排污许可证要求、国家环保标准规范及上述检测内容清单要求对医院产生的废水、废气进行检测，并出具具备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，不得产生漏项。
2.2 若服务期内需增加检测内容清单中包含的同类检测项目，由双方参照投标文件中的计价标准协商确定；如无相似项目，则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协商确定价格，并签订补充协议。
2.3责任义务
2.3.1 场地清洁：取样结束后，清洁场地卫生，将工具等物品和现场垃圾带走，保持相关设备、场地干净、整洁。
2.3.2 服务商应遵守医院安全规章制度，因服务商原因违反安全规定造成事故的，由服务商承担相应责任；因医院提供的作业环境或指令存在安全隐患导致事故的，由医院承担相应责任。 
2.3.3 发生突发事件时，服务商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处理，防止损失的程度扩大，并书面报告医院（须加盖服务商公章），配合医院将影响降到最低。
2.3.4 因服务商取样过程中造成的对医院相关设备、设施的损坏，由服务商负责赔偿所有损失。 
2.3.5 在履行服务合同过程中获取的信息（包括医院基本信息、采集获取的数据等），应当予以保密，只能用于服务合同内对上级部门上报的需要，不得泄露、篡改、非法毁损，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。如因保管不当或其他原因造成信息泄露，一切后果由服务商承担。
2.3.6 服务过程中，若发现取样样品存在如：颜色、气味、浊度等物理性状的显著异常，应立即告知医院运行保障处，以便医院采取防范、补救措施。 
3 、服务承诺
3.1 服务商应保证取样的样品为真实样品。
3.2检测报告必须为具备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。
3.3服务商必须派出经过岗前培训（提供培训记录）、且与服务商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人员进行服务工作。
3.4服务商应在取样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反馈给医院电子版检测报告，检测完成后，向项目业主单位提交本次检测的CMA检测报告，一式肆份，纸质报告于15个工作日内送至医院，并需双方签字确认接收。
3.5服务商在接到院方的紧急事件电话后，须于2小时内派工作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必要的处理。
